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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議事項一覽表

The Government of the 
H。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Security Bureau 

2 Tim Mei Avenue， τamar, Hong Kong 

根據保安寧務委員會待議事項一覽表所載，政府獲邀就

當中部分事項提供文件，闡述政府對該些課題的意見。現提供

有關資料如下：

根據《刑事罪行條例〉（第 200 章）第 161 條就“有狙罪或不說

實意圖而取用電腦”提出的檢控

我們在今年 1 月至 5 月呈交立法會人事編制小組委員會及

財務委員會的 EC( 2016 國 17 ）鈞、 ESC61/16” 17( 01 ）、 ESC77/16” 17

( 02 ）及 FC143/16” 17 (01 ）號文件中，己再次說明政府就〈刑
事罪行條例〉（第 200 章）第 161 條「有犯罪或不誠實意圖而取

用電腦」執法事宜的立場。相關文件載於附件一至四，以供參

考。我們認為，該條文對打擊網上詐騙、非法入侵電腦及使用

電腦干犯其他罪行等違法行為，至為有效。在近年警方偵破的

科技罪案中，只有約一成是根據第 161 條進行起訴，另外九成

均是根據其他法例進行起訴。警方引用第 161 條執法的個案，

包括網上詐騙、非法入侵電腦系統、在洗手間或更衣室等非公

眾地方使用智能手機進行偷拍、在網上發表淫褻或帶恐嚇性的

信息，以及在互聯網上慾愚其他人進行違法行為，例如黑客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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織威嚇對香港網絡系統進行網絡攻擊，及懲蔥、其他人使用黑客

網站或軟件進行該等攻擊等。這些個案的犯案人也可能同時被

控以其他相關的罪行。過去三年，根據第 161 條所作的拘捕、

檢控及定罪數字如下一

年份 拘捕人數 檢控個案 定罪個案

2014 113 86 80 
2015 143 103 93 
2016 143 93 77 

詮： 上述數字所涉及案件的拘捕年份、檢控年份與案件審結年份可能

會有不同，因此三組數字不能莖接比較。

政府留意到立法會議員對現行打擊網絡罪行的相關法例

有不同意見。律政司司長作為法律改革委員會（「法改會」）主

席，已向立法會表示，法改會正計劃檢討與網上罪行相闋的法

例。據了解，法改會己展開有關籌備工作。政府會留意這方面

的發展。

立法禁企侮辱公職人員

一直以來，執法的公職人員皆以專業、中立的態度依法履

行職責，克盡己任，為市民服務。他們理應受到尊重，不應受

到言語或行為上的侮辱。然而，近年公職人員在執法時被市民

辱罵、挑釁甚至發生肢體碰撞等事件常有發生，大大增加公職

人員面對的工作壓力和執行職務的難度，打擊他們的土氣和服

務社會的熱枕。

社會上曾就應否訂立「侮辱執法的公職人員罪 J 作出討

論。正如我們在 2017 年 3 月回應葛珮帆議員口頭質詢（見

附件五）時指出，在政府方面，進行任何立法工作都要小心地
作全盤考慮，包括正反意見、立法是否可以達到預期目的和效

果、罪行能否有清晰界定的規管範閩、涉及的元素、有否可以

接受抗辯的理由和可處的適當刑罰等。政府現階段未有計劃就

侮辱執法的公職人員立法，但對於是否需要立法，我們保持開

放態度，會探討可行性，並繼續細心聽取各方意見。我們亦正

搜集各地的相關法律規定和案例、執法成效及遇到的問題等資

料作研究。若政府有立法建議，會諮詢立法會相關事務委員會

及有關持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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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投訴醫務人員的機制及獨立監察瞥方處理投訴委員會的角

色

〈獨立監察警方處理投訴委員會條例〉（第 604 章）（〈監

警會條例〉）於 2009 年生效，為現行的兩層投訴警察制度提供

法定基礎。〈監警會條例〉清楚訂明監警會在警察投訴處理制度

中的角色、職能和權力，以及警隊須遵從監警會根據該條例作
出的要求的責任。作為制度的第一層，警隊的投訴警察課負責

接收及調查公眾就警隊人員提出的投訴，其運作獨立於其他警

隊部門，以確保其公平和公正。制度的第二層是負責觀察、監

察及覆檢投訴警察課處理及調查投訴的法定監警會。

根據《監警會條例〉，投訴警察課須就每宗「須匯報投訴 J

l擬備詳細調查報告，以呈交監警會作審核。如監警會在審核調

查報告和有關資料時，對警察投訴諜任何方面的調查或結論有

疑問，可要求警察投訴課澄清或提供更多資料。如對警察投訴

課的調查不滿意，監警會可要求該課重新調查投訴﹔直至在完

全同意投訴個案處理得當後，才會通過調查結果。此外，監警

會亦可以向警務處處長和行政長官提供意見和建議。

現行的兩層投訴警察制度是一套公平、公正和具成效的安

排，能確保公眾對警隊成員的投訴得到公平和有效的處理。我

們認為現階段沒有需要就投訴警察制度及監警會的角色進行檢

討。

至於有委員建議在警車內安裝攝錄機，我們理解委員關注

到有被捕人士聲稱在警車上受到警務人員不合理的對待，因此

建議在車廂內安裝攝錄機，以加強保障被捕人士及警務人員的

利益。

我們須指出，警車不僅用來接載警察和被捕人士，還會用

於接載其他人士，例如證入和受害者。就在警車內安裝閉路電

視的建議，我們須評估相關的合法目的、必要性和保護私隱的

需要。基於保安理由，警務處目前已於警署內不同範圍，例如

I 「須匿報投訴」是指市民就當值的警務人員或表明是警隊成員的休班人員的行為所

作出的投訴。這些投訴必須由受直接影響的人士（或其代表）真誠地作出，並非瑣屑無

聊或無理取闊的投訴。所有不屬「須躍報投訴」的投訴，一般會被歸類為「須知會

投訴」’例如：就沒有表明是警隊成員的休班人員的行為所作出的投訴﹔由匿名人士

作出的投訴﹔或由並非受直接影響的人士作出的投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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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案室、警署出人口及羈留室外的通道等，設有閉路電視監察

系統，以拍攝警署內及周邊的情況。正如我們在 2014 年 7 月回

應議員口頭質詢（見附件六）時指出，警方沒有計劃在警車車

廂內安裝閉路電視。

如果有任何被捕人士聲稱在被捕後的過程中（包括在警車

上）被警務人員毆打，有關情況可在現行機制下處理。當有關

被捕人士被送抵警署後，可向值日官作出投訴。當值日官接獲

投訴後，他需要依德程序作出處理，包括記錄案情、在投訴人

同意下攝錄其身體受襲的相關部位、提供適當治理等，並將個

案轉交投訴警察課跟進。

代行）

2017 年 10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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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2017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6
1 3

2017
1 3

380 425 426 416 363 105 89

1 105 1 449 2 375 1 911 1 602 419 565

1 042 1 986 1 477 1 223 1 107 243 180

488 1 273 2 500 3 312 2 867 567 519

(i) 225 435 1 436 1 733 1 563 244 289

(ii) 28 41 38 53 43 7 1

(iii) (DDoS) 25 3 29 35 6 2 5

(iv) 5 40 17 3 2 0 0

(v) 638 1 098 697 201 109

(vi) 66 509 46 71 120 27 21

(vii) 23 61 81 87 74 17 13

(viii) 42 92 79 96 167 29 43

(ix) 74 92 136 136 195* 40 38

3 015 5 133 6 778 6 862 5 939 1 334 1 353 

( ) 340.4 916.9 1,200.7 1,828.9 2,300.8 454.4 201.3

* 2016 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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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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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113 86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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